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企业

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建市〔2020〕94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北京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已经 2020年 11月 11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进一步放宽建筑市场准入

限制，优化审批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同时，坚持放管结合，加大事中事

后监管力度，切实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年 11月 30日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

为贯彻落实 2019年全国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和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

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9〕39号）要求，深化

建筑业“放管服”改革，做好建设工程

企业资质（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企业资质，以下统称企业资

质）认定事项压减工作，现制定以下

改革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坚持以推进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按照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

革部署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

力精简企业资质类别，归并等级设

置，简化资质标准，优化审批方式，

进一步放宽建筑市场准入限制，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制约企业发展

的不合理束缚，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促进就业创业，加快推动建筑业

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

（一）精简资质类别，归并等级

设置。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进

一步优化建筑市场营商环境，确保新

旧资质平稳过渡，保障工程质量安

全，按照稳中求进的原则，积极稳妥

推进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

革。对部分专业划分过细、业务范围

相近、市场需求较小的企业资质类别

予以合并，对层级过多的资质等级进

行归并。改革后，工程勘察资质分为

综合资质和专业资质，工程设计资质

分为综合资质、行业资质、专业和事

务所资质，施工资质分为综合资质、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和专

业作业资质，工程监理资质分为综合

资质和专业资质。资质等级原则上压

减为甲、乙两级（部分资质只设甲级

或不分等级），资质等级压减后，中

小企业承揽业务范围将进一步放宽，

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具体压减

情况如下：

1.工程勘察资质。保留综合资

质；将 4类专业资质及劳务资质整合

为岩土工程、工程测量、勘探测试等

3类专业资质。综合资质不分等级，

专业资质等级压减为甲、乙两级。

2.工程设计资质。保留综合资

质；将 21类行业资质整合为 14类行

业资质；将 151类专业资质、8类专

项资质、3类事务所资质整合为 70类

专业和事务所资质。综合资质、事务

所资质不分等级；行业资质、专业资

质等级原则上压减为甲、乙两级（部

分资质只设甲级）。

3.施工资质。将 10类施工总承包

企业特级资质调整为施工综合资质，

可承担各行业、各等级施工总承包业

务；保留 12 类施工总承包资质，将

民航工程的专业承包资质整合为施工

总承包资质；将 36 类专业承包资质

整合为 18 类；将施工劳务企业资质

改为专业作业资质，由审批制改为备

案制。综合资质和专业作业资质不分

等级；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

质等级原则上压减为甲、乙两级（部

分专业承包资质不分等级），其中，

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在本行业内承揽

业务规模不受限制。



4.工程监理资质。保留综合资

质；取消专业资质中的水利水电工

程、公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农

林工程资质，保留其余 10 类专业资

质；取消事务所资质。综合资质不分

等级，专业资质等级压减为甲、乙两

级。

（二）放宽准入限制，激发企业

活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务院

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统一的企业资质标

准，大幅精简审批条件，放宽对企业

资金、主要人员、工程业绩和技术装

备等的考核要求。适当放宽部分资质

承揽业务规模上限，多个资质合并

的，新资质承揽业务范围相应扩大至

整合前各资质许可范围内的业务，尽

量减少政府对建筑市场微观活动的直

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

（三）下放审批权限，方便企业

办事。进一步加大放权力度，选择工

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和部分资质类别，

开展企业资质审批权下放试点，将除

综合资质外的其他等级资质，下放至

省级及以下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其

中，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

铁路、民航等资质的审批权限由国务

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

便企业就近办理。试点地方要明确专

门机构、专业人员负责企业资质审批

工作，并制定企业资质审批相关管理

规定，确保资质审批权下放后地方能

够接得住、管得好。企业资质全国通

用，严禁各行业、各地区设置限制性

措施，严厉查处变相设置市场准入壁

垒，违规限制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承

揽业务等行为，维护统一规范的建筑

市场。

（四）优化审批服务，推行告知

承诺制。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加快推动企业资质审批事项线上办

理，实行全程网上申报和审批，逐步

推行电子资质证书，实现企业资质审

批“一网通办”，并在全国建筑市场监

管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发布企业资质信

息。简化各类证明事项，凡是通过政

府部门间信息共享可以获取的证明材

料，一律不再要求企业提供。加快推

行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制，进一步

扩大告知承诺制使用范围，明确审批

标准，逐步提升企业资质审批的规范

化和便利化水平。

（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障

工程质量安全。坚持放管结合，加大

资质审批后的动态监管力度，创新监

管方式和手段，全面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方式和“互联网＋监管”模

式，强化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责任落

实，加大对转包、违法分包、资质挂



靠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强化事

后责任追究，对负有工程质量安全事

故责任的企业、人员依法严厉追究法

律责任。

三、保障措施

（一）完善工程招投标制度，引

导建设单位合理选择企业。持续深化

工程招投标制度改革，完善工程招标

资格审查制度，优化调整工程项目招

标条件设置，引导建设单位更多从企

业实力、技术力量、管理经验等方面

进行综合考察，自主选择符合工程建

设要求的企业。积极培育全过程工程

咨询服务机构，为业主选择合格企业

提供专业化服务。大力推行工程总承

包，引导企业依法自主分包。

（二）完善职业资格管理制度，

落实注册人员责任。加快修订完善注

册人员职业资格管理制度，进一步明

确注册人员在工程建设活动中的权

利、义务和责任，推动建立个人执业

责任保险制度，持续规范执业行为，

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为提升工

程品质、保障安全生产提供有力支

撑。

（三）加强监督指导，确保改革

措施落地。制定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标

准指标说明，进一步细化审批标准和

要求，加强对地方审批人员的培训，

提升资质审批服务能力和水平。不定

期对地方资质审批工作进行抽查，对

违规审批行为严肃处理，公开曝光，

情节严重的，取消企业资质审批权下

放试点资格。

（四）健全信用体系，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建筑市场信用

体系，强化信用信息在工程建设各环

节的应用，完善“黑名单”制度，加大

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快推行工

程担保和保险制度，进一步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规范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行

为，有效控制工程风险。

（五）做好资质标准修订和换证

工作，确保平稳过渡。开展建设工程

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标准等修订工

作，合理调整企业资质考核指标。设

置 1 年过渡期，到期后实行简单换

证，即按照新旧资质对应关系直接换

发新资质证书，不再重新核定资质。

（六）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合理

引导公众预期。加大改革政策宣传解

读力度，及时释疑解惑，让市场主体

全面了解压减资质类别和等级的各项

改革措施，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舆

论引导，主动回应市场主体反映的热

点问题，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附件：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改革

措施表

2.改革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分类

分级表



附件 1：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改革措施表

1.工程勘察资质

资质

类别

序

号
勘察资质类型 改革措施

综合资质 1 综合资质 保留，不分等级

专业资质

1 岩土工程

合并为岩土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2 岩土工程勘察分项

3 岩土工程设计分项

4 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

监测分项

5 水文地质勘察

6 海洋工程勘察

7 海洋岩土勘察分专业

8 海洋工程环境调查分专

业

9 工程测量
合并为工程测量专业，设甲、乙两级

10 海洋工程测量分专业

劳务

资质

1 工程钻探 与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分项部

分内容合并为勘探测试专业，设甲、

乙两级2 凿井

2.工程设计资质

资质类别
序

号
行业 设计资质类型 改革措施

综合资质 1 综合 综合资质 保留，不分等级

行业资质

及其包含

专业资质

1 建筑

建筑行业资质 保留，设甲、乙两级

建筑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人防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2 市政

市政行业资质 保留，设甲、乙两级

行业资质（燃气

工程、轨道交通

工程除外）

保留，设甲、乙两级

给水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排水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城镇燃气工程专

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热力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道路工程专业
合并为道路与公共交通工程专业，设

甲、乙两级公共交通工程专

业

桥梁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城市隧道工程专

业
保留，只设甲级

载人索道专业 并入机械军工行业机械工程专业

轨道交通工程专

业
保留，只设甲级

环境卫生工程专

业
并入环境工程通用专业

3 公路

公路行业资质 保留，只设甲级

公路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特大桥梁专业 保留，只设甲级

特长隧道专业 保留，只设甲级

交通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4 铁道

铁道行业资质 调整为铁路行业，设甲、乙两级

桥梁专业 保留，只设甲级

隧道专业 保留，只设甲级

轨道专业 保留，只设甲级

电气化专业 保留，只设甲级

通信信号专业 保留，只设甲级

5 水运

水运行业资质
调整为港口与航道行业，设甲、乙两

级

港口工程专业

合并为港口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港口装卸工艺专

业

修造船厂水工工

程专业

航道工程专业

合并为航道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通航建筑工程专

业

水上交通管制工



程专业

行业资质

及其包含

专业资质

6 民航 民航行业资质 保留，设甲、乙两级

7 水利

水利行业资质 保留，设甲、乙两级

水库枢纽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引调水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灌溉排涝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围垦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河道整治专业 合并为河道整治与城市防洪专业，设

甲、乙两级城市防洪专业

水土保持专业 合并为水土保持与水文设施专业，设

甲、乙两级水文设施专业

8 电力

电力行业资质 保留，设甲、乙两级

火力发电专业

（含核电站常规

岛设计）

调整为火力发电工程专业，设甲、乙

两级

水力发电专业

（含抽水蓄能、

潮汐）

调整为水力发电工程专业，设甲、乙

两级

风力发电专业 合并为新能源发电工程专业，设甲、

乙两级新能源发电专业

送电工程专业 合并为送变电工程专业，设甲、乙两

级变电工程专业

9 核工

业

核工业行业资质 并入电力行业

反应堆工程设计

（含核电站反应

堆工程）专业

合并为核工业工程专业，设甲、乙两

级

核燃料加工制造

及处理工程专业

铀矿山及选冶工

程专业

核设施退役及放

射性三废处理处

置工程专业

核技术及同位素

应用工程专业

10 煤炭
煤炭行业资质 保留，设甲、乙两级

矿井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露天矿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选煤厂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11 冶金

冶金行业资质
与建材行业合并为冶金建材行业，设

甲、乙两级

金属冶炼工程专

业

合并为冶金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金属材料工程专

业

焦化和耐火材料

工程专业

冶金矿山工程专

业

调整为冶金建材矿山工程专业，设

甲、乙两级

12 建材

建材行业资质
与冶金行业合并为冶金建材行业，设

甲、乙两级

水泥工程专业

合并为建材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玻璃、陶瓷、耐

火材料工程专业

新型建筑材料工

程专业

无机非金属材料

及制品工程专业

非金属矿及原料

制备工程专业

调整为冶金建材矿山工程专业，设

甲、乙两级

13
化工

石化

医药

化工石化医药行

业资质
保留，设甲、乙两级

炼油工程专业
合并为化工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化工工程专业

化工矿山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石油及化工产品

储运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生化、生物药专

业 合并为原料药专业，设甲、乙两级

化学原料药专业

中成药专业

合并为医药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药物制剂专业

医疗器械专业

（含药品内包

装）



14
石油

天然

气

石油天然气行业

资质

并入化工石化医药行业，设甲、乙两

级

油田地面专业
合并为油气开采专业，设甲、乙两级

气田地面专业

海洋石油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管道输送专业 并入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专业，设

甲、乙两级油气库专业

油气加工专业

并入化工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石油机械制造与

修理专业

行业资质

及其包含

专业资质

15
电子

通信

广电

电子工程行业资

质

与通信、广电行业合并为电子通信广

电行业，设甲、乙两级

电子整机产品项

目工程专业

合并为电子工业工程专业，设甲、乙

两级

电子基础产品项

目工程专业

显示器件项目工

程专业

微电子产品项目

工程专业

电子特种环境工

程专业

电子系统工程专

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通信工程行业资

质

与电子、广电行业合并为电子通信广

电行业，设甲、乙两级

有线通信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邮政工程专业

取消，已取得邮政工程专业资质的企

业，可直接换发相应等级的建筑工程

专业资质

无线通信专业
合并为无线通信专业，设甲、乙两级

通信铁塔专业

广电工程行业资

质

与电子、通信行业合并为电子通信广

电行业，设甲、乙两级

广播电视中心专

业 合并为广播电视制播与电影工程专

业，设甲、乙两级
电影工程专业

广播电视发射专 合并为传输发射工程专业，设甲、乙



业 两级

广播电视传输专

业

16 机械

机械行业资质
与军工合并为机械军工行业，设甲、

乙两级

通用设备制造业

工程专业

合并为机械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专用设备制造业

工程专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工程专业

电气机械设备制

造业工程专业

金属制品业工程

专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机械制造业

工程专业

机械加工专业

热加工专业

表面处理专业

检测专业

物料搬运及仓储

专业

17 军工

军工行业资质
与机械合并为机械军工行业，设甲、

乙两级

导弹及火箭弹工

程专业

合并为军工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弹、火工品及固

体发动机工程专

业

燃机、动力装置

及航天发动机工

程专业

控制系统、光

学、光电、电

子、仪表工程专

业



科研、靶场、试

验、教育培训工

程专业

地面设备工程专

业

航天空间飞行器

工程专业

运载火箭制造工

程专业

地面制导站工程

专业

航空飞行器工程

专业

机场工程专业

船舶制造工程专

业

船舶机械工程专

业

船舶水工工程专

业

坦克、装甲车辆

工程专业

枪、炮工程专业

火、炸药工程专

业

防化、民爆器材

工程专业

行业资质

及其包含

专业资质

18 轻纺

轻纺行业资质

与农林、商物粮行业合并为轻纺农林

商物粮行业，设甲、乙两级

轻工工程行业资

质

纺织工程行业资

质

制浆造纸工程专

业

合并为轻工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食品发酵烟草工

程专业

制糖工程专业

日化及塑料工程



专业

日用硅酸盐工程

专业

制盐及盐化工程

专业

皮革毛皮及制品

专业

家电电子及日用

机械专业

纺织工程专业

合并为纺织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印染工程专业

服装工程专业

化纤原料工程专

业

化纤工程专业

19 农林

农林行业资质

与轻纺、商物粮行业合并为轻纺农林

商物粮行业，设甲、乙两级

农业工程行业资

质

林业工程行业资

质

农业综合开发生

态工程专业

合并为农业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种植业工程专业

兽医/畜牧工程专

业

渔港/渔业工程专

业

设施农业工程专

业

林产工业工程专

业

合并为林业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林产化学工程专

业

营造林工程专业

林业资源环境工

程专业

森林工业工程专

业



20 商物

粮

商物粮行业资质
与轻纺、农林行业合并为轻纺农林商

物粮行业，设甲、乙两级

冷冻冷藏工程专

业

合并为商物粮专业，设甲、乙两级

肉食品加工工程

专业

批发配送与物流

仓储工程专业

成品油储运工程

专业

粮食工程专业

油脂工程专业

21 海洋

海洋行业资质

取消，已取得海洋行业和专业资质的

企业，可直接换发水利、电力等相近

行业的相应资质。

沿岸工程专业

离岸工程专业

海水利用专业

海洋能利用专业

事务所

资质

1 建筑设计事务所

保留，不分等级2 结构设计事务所

3 机电设计事务所

专项资质

1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调整为建筑装饰工程通用专业，设

甲、乙两级

2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专

项

调整为建筑智能化工程通用专业，设

甲、乙两级

3 照明工程设计专项
调整为照明工程通用专业，设甲、乙

两级

4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
调整为建筑幕墙工程通用专业，设

甲、乙两级

5 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

项

调整为轻型钢结构工程通用专业，设

甲、乙两级

6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
调整为风景园林工程通用专业，设

甲、乙两级

7 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
调整为消防设施工程通用专业，设

甲、乙两级

8 环境工程设计专项（分

为 5个分项资质）

取消 5个分项，合并为环境工程通用

专业，设甲、乙两级



3.施工资质

资质类别
序

号
施工资质类型 改革措施

施工总承

包资质

1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

质

调整为施工综合资质，不分行业，不

分等级

2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3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4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5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

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6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7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8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9 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10 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11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

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12 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13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专业承包

资质

1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2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3 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 保留，不分等级

4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保留，不分等级

5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6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7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并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8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合并为通用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9 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

10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 合并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设甲、乙两级
11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

12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承包

13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

承包

合并为建筑机电工程专业承包，设

甲、乙两级
14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

15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

16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17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18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
合并为公路工程类专业承包或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设甲、乙两级
19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

20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21 铁路铺轨架梁工程专业

承包
并入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22 铁路电务工程专业承包
合并为铁路电务电气化工程专业承

包，设甲、乙两级23 铁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

包

24 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

合并为民航工程施工总承包，设甲、

乙两级

25 民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

电系统工程专业承包

26 机场目视助航工程专业

承包

27 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

包

合并为港口与航道工程类专业承包，

设甲、乙两级

28 航道工程专业承包

29 通航建筑物工程专业承

包

30 港航设备安装及水上交

管工程专业承包

31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 合并为水利水电工程类专业承包，设

甲、乙两级
32 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

33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 并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34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35 核工程专业承包 保留，设甲、乙两级



36 海洋石油工程专业承包 并入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

施工劳务

企业资质
1 不分等级

调整为专业作业资质，由审批制改为

备案制，不分等级

4.工程监理资质

资质类别
序

号
监理资质类型 改革措施

综合资质 1 综合资质 保留，不分等级

专业资质

1 房屋建筑工程专业 调整为建筑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2 铁路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3 航天航空工程专业 调整为民航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4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取消，其资质要求执行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规定，已取得资质企业可换发同

等级电力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资

质

5 公路工程专业

取消，其资质要求执行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规定，已取得资质企业可换发同

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或机电工程专业资

质

6 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

取消，其资质要求执行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规定，已取得资质企业可换发同

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或机电工程专业资

质

7 通信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8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9 冶炼工程专业 调整为冶金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10 农林工程专业

取消，不再设置资质准入限制，已取

得资质企业可换发同等级市政公用工

程或机电工程专业资质

11 矿山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12 化工石油工程专业
调整为石油化工工程专业，设甲、乙

两级

13 电力工程专业 保留，设甲、乙两级

14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调整为机电工程专业，设甲、乙两级

事务所

资质
1 不分专业、等级 取消



附件 2：

改革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分类分级表

1.工程勘察资质

资质类别 序号 勘察资质类型 等级

综合资质 1 综合资质 不分等级

专业资质

1 岩土工程 甲、乙级

2 工程测量 甲、乙级

3 勘探测试 甲、乙级

2.工程设计资质

资质类别 序号 设计资质类型 等级

综合资质 1 综合资质 不分等级

行业资质

1 建筑行业 甲、乙级

2 市政行业 甲、乙级

3 公路行业 甲级

4 铁路行业 甲、乙级

5 港口与航道行业 甲、乙级

6 民航行业 甲、乙级

7 水利行业 甲、乙级

8 电力行业 甲、乙级

9 煤炭行业 甲、乙级

10 冶金建材行业 甲、乙级

11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 甲、乙级

12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 甲、乙级

13 机械军工行业 甲、乙级

14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 甲、乙级

专业和事务所资

质

1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 甲、乙级

2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专业 甲、乙级

3 市政行业（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 甲、乙级

4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专业 甲、乙级



5 市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 甲、乙级

6 市政行业燃气工程专业 甲、乙级

7 市政行业热力工程专业 甲、乙级

8 市政行业道路与公共交通工程专业 甲、乙级

9 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 甲、乙级

10 市政行业隧道工程专业 甲级

11 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 甲级

12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 甲、乙级

13 公路行业特大桥梁专业 甲级

14 公路行业特长隧道专业 甲级

15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 甲、乙级

16 铁路行业桥梁专业 甲级

17 铁路行业隧道专业 甲级

18 铁路行业轨道专业 甲级

19 铁路行业电气化专业 甲级

20 铁路行业通信信号专业 甲级

专业和事务所资

质

21 港口与航道行业港口工程专业 甲、乙级

22 港口与航道行业航道工程专业 甲、乙级

23 水利行业水库枢纽专业 甲、乙级

24 水利行业引调水专业 甲、乙级

25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 甲、乙级

26 水利行业围垦专业 甲、乙级

27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与城市防洪专业 甲、乙级

28 水利行业水土保持与水文设施专业 甲、乙级

29 电力行业火力发电工程专业 甲、乙级

30 电力行业水力发电工程专业 甲、乙级

31 电力行业新能源发电工程专业 甲、乙级

32 电力行业核工业工程专业 甲、乙级

33 电力行业送变电工程专业 甲、乙级

34 煤炭行业矿井工程专业 甲、乙级

35 煤炭行业露天矿工程专业 甲、乙级

36 煤炭行业选煤厂工程专业 甲、乙级

37 冶金建材行业冶金工程专业 甲、乙级

38 冶金建材行业建材工程专业 甲、乙级



39 冶金建材行业冶金建材矿山工程专业 甲、乙级

40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专业 甲、乙级

41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矿山专业 甲、乙级

42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专业 甲、乙级

43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油气开采专业 甲、乙级

44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海洋石油专业 甲、乙级

45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原料药专业 甲、乙级

46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医药工程专业 甲、乙级

47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电子工业工程专业 甲、乙级

48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电子系统工程专业 甲、乙级

49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有线通信专业 甲、乙级

50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无线通信专业 甲、乙级

51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广播电视制播与电影工程

专业
甲、乙级

52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传输发射工程专业 甲、乙级

53 机械军工行业机械工程专业 甲、乙级

54 机械军工行业军工工程专业 甲、乙级

55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轻工工程专业 甲、乙级

56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纺织工程专业 甲、乙级

57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农业工程专业 甲、乙级

58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林业工程专业 甲、乙级

59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商物粮专业 甲、乙级

60 建筑设计事务所 不分等级

61 结构设计事务所 不分等级

62 机电设计事务所 不分等级

63 建筑装饰工程通用专业 甲、乙级

64 建筑智能化工程通用专业 甲、乙级

65 照明工程通用专业 甲、乙级

66 建筑幕墙工程通用专业 甲、乙级

67 轻型钢结构工程通用专业 甲、乙级

68 风景园林工程通用专业 甲、乙级

69 消防设施工程通用专业 甲、乙级

70 环境工程通用专业 甲、乙级



3.施工资质

资质类别 序号 施工资质类型 等级

综合资质 1 综合资质 不分等级

施工总承包资质

1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2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3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4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6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7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8 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9 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10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11 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12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13 民航工程施工总承包 甲、乙级

专业承包资质

1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2 建筑机电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3 公路工程类专业承包 甲、乙级

4 港口与航道工程类专业承包 甲、乙级

5 铁路电务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6 水利水电工程类专业承包 甲、乙级

7 通用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8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9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10 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11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12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13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14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15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16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17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18 核工程专业承包 甲、乙级

专业作业资质 1 专业作业资质 不分等级

4.工程监理资质

资质类别 序号 监理资质类型 等级

综合资质 1 综合资质 不分等级

专业资质

1 建筑工程专业 甲、乙级

2 铁路工程专业 甲、乙级

3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甲、乙级

4 电力工程专业 甲、乙级

5 矿山工程专业 甲、乙级

6 冶金工程专业 甲、乙级

7 石油化工工程专业 甲、乙级

8 通信工程专业 甲、乙级

9 机电工程专业 甲、乙级

10 民航工程专业 甲、乙级


